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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7 版）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商标撤三字[2020]第 W019218 号”《关于第
17344821 号第 36 类“靖哥哥 JINGGEGE.COM”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
销申请的决定》， 发行人持有的第 17344821 号第 36 类“靖哥哥 JINGGEGE.
COM”商标被撤销，原第 17344821 号《注册商标证》作废。 该商标的注册类别
与发行人主营业务属于不同类别，发行人未曾实际使用且无使用计划，因此
该商标被撤销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境外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持有境外商标共计 2 个，具体如下：

注：上述境外商标注册至今，发行人并未实际使用，此后亦无使用计划，
并且除第 1 项外，上述境外商标注册有效期均即将届满，因此发行人并未就
该等境外商标办理权利人变更登记手续。

3、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持有专利 21 个，其中实用新型专

利 15 个，外观设计专利 6 个，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类别 取得方式
1 一种除膜机 ZL201720423115.0 2017.04.2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2 一种自动卸料砍排机 ZL201720423816.4 2017.04.21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3 一种切菜机 ZL201720036338.1 2017.01.12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4 一种搅拌机 ZL201620918771.3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5 一种自动排料金属探测器 ZL201620918809.7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6 一种后端调节真空滚揉机 ZL201620919088.1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7 一种金属探测器 ZL201620919178.0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8 一种真空滚揉机 ZL201620919267.5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9 一种前端调节真空滚揉机 ZL201620919268.X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0 一种精确检测金属探测器 ZL201620919269.4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1 一种自动化金属探测器 ZL201620919612.5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2 一种便于卸料的真空滚揉机 ZL201620919613.X 2016.08.23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3 自动包装机 ZL201821984673.5 2018.11.2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4 塑盒自动封口机 ZL201821984177.X 2018.11.2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5 一种骨头带锯机 ZL201821984707.0 2018.11.29 实用新型 原始取得
16 食品包装袋（一） ZL201630006057.2 2016.01.08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17 食品包装袋（二） ZL201630006052.X 2016.01.08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18 包装盒 ZL202030490318.9 2020.08.25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19 包装盒（1） ZL202030490310.2 2020.08.25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20 包装袋（黑椒牛仔骨） ZL202030490631.2 2020.08.25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21 包装袋（黑椒牛排） ZL202030490309.X 2020.08.25 外观设计 原始取得

4、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已登记的作品著作权的情况

如下：
序号 作品名称 登记日期 登记号 登记单位 权利人

1 味知香 2019.08.06 苏著变更备字
-2019-F-00000013 江苏省版权局 发行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已登记的软件著作权情况如
下：

序号 软件名称 著作权人 证书号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 权利取得
方式

1 味知香客户后端管理系统
软件 V1.0 发行人 软著登字第

4175965 号 2019SR0755208 2017.10.10 原始取得

2 味知香产品追溯查询系统
软件 V1.0 发行人 软著登字第

4176246 号 2019SR0755489 2018.03.01 原始取得

3 味知香味微管管理系统软
件 V1.0 发行人 软著登字第

4176267 号 2019SR0755510 2018.05.10 原始取得

（三）发行人的特许经营情况和主要经营资质
1、发行人的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已经取得的特许经营权。
2、发行人的主要经营资质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资质如下：
（1）食品经营许可证及食品生产许可证

序号 主体 发证机关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许可范围 有效期

1 发行人
苏州市吴中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 Y1320506
0006947

预包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
销售

2020.11.10 至
2025.11.09

2 发行人
苏州市吴中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 Y1320506
0006947

预包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
销售

2018.05.15 至
2020.12.30

3 发行人（食
堂）

苏州市吴中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 Y3320506
0076699 热食类食品制售 2018.05.11 至

2021.12.08

4 味知香有限
苏州市吴中区
市场监督管理

局

食品经营许
可证

J Y1320506
0006974

预包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
销售

2015.12.31 至
2020.12.30

5 发行人 苏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
可证

SC1033205
0600057

调味品：半固体（酱）调味料（复
合调味酱）； 速冻食品： 生制品
【（裹面制品、 调味水产制品、菜
肴 制 品 、 汤 料 制 品 ）（SB/T�
10379）、 调制肉制品和水产品
（Q/SZWZX�0002S）】

2020.10.15 至
2025.10.14

6 发行人 苏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
可证

SC1033205
0600057

调味品：半固体（酱）调味料（复
合调味酱）； 速冻食品： 生制品
【（裹面制品、 调味水产制品、菜
肴 制 品 、 汤 料 制 品 ）（SB/T�
10379）、 调制肉制品和水产品
（Q/SZWZX�0002S）】

2019.05.29 至
2020.11.08

7 味知香有限 苏州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
可证

SC1033205
0600057

调味品：半固体（酱）调味料（复
合调味酱）； 速冻食品： 生制品
【（裹面制品、 调味水产制品、菜
肴 制 品 、 汤 料 制 品 ）（SB/T�
10379）、 调制肉制品和水产品
（Q/SZWZX�0002S）】

2017.05.09 至
2020.11.08

8 味知香有限 江苏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全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

证

QS3205101
0214

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
肉制品、速冻果蔬制品）速冻其他
类制品）】

2015.08.11 至
2018.11.15

注：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5 修订）》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关于贯彻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的通知，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启用
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味知香有限于 2017 年 5 月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后，
不再需要办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2）排污许可证
序号 主体 发证机关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发行人 苏州市环境保
护局 排污许可证 91320506683510172F001P 2018.09.30 至

2021.09.29

2 味知香有
限

苏州市吴中区
环境保护局 排污许可证 320506-2017-000027-B 2017.04.21 至

2020.04.21

3 味知香有
限

苏州市吴中区
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排放污染物
许可证 3205062013000094 2014.05.26 至

2017.05.25

（3）排水许可证
序号 主体 发证机关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发行人 苏州市吴中区水利
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

苏吴排水字第
18-060 号

2018.06.26 至
2023.06.25

2 味知香有限 苏州市吴中区水利
局 城市排水许可证 苏吴排水字第

13-018 号
2013.04.12 至
2018.04.11

根据《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排水许可证
有效期满需要继续排放污水的，排水户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城镇排
水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在“苏吴排水字第 13-018 号”到期前味知香有限已向苏州市吴中区水利
局（以下简称“吴中水利局”）申请延续换证，但鉴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味知香
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由于公司名称及营业执照发生变更，在提供更新
的营业执照前，吴中水利局暂无法向发行人核发新的排水许可证；同时由于
味知香有限自 2017 年 12 月开始改造升级污水处理设备，2018 年 5 月前述污

水处理设备改造完成并正式运行，故发行人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再次向吴中
水利局提交延续申请。 根据吴中水利局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证明》
“本单位知悉上述情况，并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向发行人核发‘苏吴排水字第
18-060 号’《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苏州市味知香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能够遵守城镇排水及污水处理相关法律、 行政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 ”

（4）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序号 主体 发证机关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发行人 苏州市吴中区运输管理
处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20506307991 2018.04.09 至

2022.04.08

2 味知香有
限

苏州市吴中区运输管理
处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20506307991 2014.04.09 至

2018.04.08

（5）商业特许经营备案资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完成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取得商

业特许经营权，备案号为 0320500911200016，备案情况如下：
序号 特许人 特许品牌 授权类型 权利号 权利到期日
1 发行人 味知香 注册商标 7892886 2021.03.13
2 发行人 味知香 注册商标 10299037 2023.02.13
3 发行人 味知香 注册商标 7892859 2023.10.20
4 发行人 味知香 注册商标 13038499 2024.12.27
5 发行人 味知香 注册商标 11979457 2025.12.13
6 发行人 味知香 注册商标 18798301 2027.02.06

2019 年 10 月，发行人办理了《商业特许经营备案证明》名称变更的备案
手续。

综上，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所
有业务资质，除已披露情形外，不存在无证经营或有效期断档的情形，亦不存
在剩余有效期限在 3 个月以内的资质证书。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1、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夏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夏靖

直接持有公司 73.00%股份，通过金花生间接控制公司 10.00%股份，合计控制
公司 83.00%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除味知香外，夏靖持有金花生 75.04%的出资额。 金花生为发行人实施股
权激励的持股平台，除持有发行人股权外无实际经营。

2、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近亲属控制的企业同业竞争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夏靖配偶胡家红之兄胡家武持股 75%并担任执行董

事，胡家武配偶项秋华持股 25%并担任监事的企业苏州真滋味美食食品有限
公司，经营范围为食品生产（按有效《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食品
销售（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食用农产品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实际从事半成品
菜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相同，存在竞争关系。

（1）真滋味基本情况
真滋味原名吴江市阿伍美食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3日，注册

地址为吴江区松陵镇八坼交通北路，注册资本2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项秋华，
项秋华持有公司100%股权；2015年11月5日，公司名称变更为苏州真滋味美食
食品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3日，真滋味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变更为胡家武，胡家武、项秋华、吴世宇分别持有公司75%、20%、5%股权；
2018年7月31日，吴世宇将其持有的真滋味5%股权转让给项秋华，胡家武、项
秋华分别持有公司75%、25%股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胡家武担任真滋味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总经理，胡家武身份证号为 34262319760703****；项秋华担任真滋味监
事，项秋华身份证号为 34102119770816****，胡家武和项秋华为夫妻关系。

根据真滋味提供的财务报表， 真滋味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8,252.91 万
元，净利润 258.57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051.91 万元，净利润 182.12
万元；2020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5,230.68 万元，净利润 72.85 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2）真滋味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江苏苏州地区半成品菜相关产业比较发达，区域内从事半成品菜生产的

企业数量较多，因此相关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较多，同一家族内部及其近亲属
从事半成品菜行业的现象比较多见。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靖及其配偶未曾直接或间接持有真滋味股
权，胡家武及其配偶亦未曾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夏靖及其配偶始终未
对真滋味形成过控制或重大影响，胡家武及其配偶亦始终未对发行人形成过
控制或重大影响。 此外，胡家武、项秋华一直独立经营真滋味至今，拥有较长
时间的半成品菜行业从业经历，可独立经营、管理企业，不受第三方控制或影
响。

（3）真滋味与公司在历史沿革、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各自独立
① 历史沿革独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夏靖及其配偶胡家红未曾直接或间接持有真滋味股

权，真滋味实际控制人胡家武及其配偶项秋华亦未曾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权。 双方在历史沿革方面具有独立性。

② 资产独立
发行人的经营场所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横泾街道，真滋味的经营场所位于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不存在混同生产、混用生产设备等情况；同时，双方拥
有并使用自己独立的商号、商标、品牌拓展市场，在商号、商标、品牌上不存在
混用、混同或近似的情况。 双方在资产方面具有独立性。

③ 业务独立
A.�采购渠道独立
发行人与真滋味各自建立了供应商体系，具有独立的采购渠道及采购人

员，各自独立与供应商开展业务往来。由于双方采购的原材料基本类似，因此
存在少量供应商重叠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前五十大）中存
在部分供应商存在向真滋味销售原材料的情形，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重叠供应商家数

味知香 真滋味
采购金额 采购占比 采购金额 采购占比

2020年 9 7, 543.40 18.50% 981.48 10.95%
2019年 10 11, 030.98 27.38% 3, 050.35 32.06%
2018年 9 5, 822.97 17.06% 2, 298.12 21.74%

发行人独立与重叠供应商签署采购合同，采购业务团队和采购流程与真
滋味相互独立，采购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发行人与真滋味向同一供应商统
一采购以降低采购成本或相互承担成本的情形。

B.�销售渠道独立
发行人与真滋味各自建立了经销商网络，具有独立的销售渠道及销售人

员，各自独立与客户开展业务往来。由于双方客户所在区域存在一定重叠，因
此存在少量客户重叠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客户（前五十大）中有少
量客户存在销售真滋味产品的情形，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重叠客户家数

味知香 真滋味
销售金额 销售占比 销售金额 销售占比

2020年 2 1, 601.16 2.57% 0.55 0.00%
2019年 3 1, 363.17 2.51% 11.92 0.12%
2018年 2 890.28 1.91% - -

发行人独立与重叠客户签订销售合同，且具有独立的销售渠道及销售人
员，独立与客户开展业务往来，销售价格为发行人产品统一出厂价格。

综上，2018 年至今双方无业务往来；双方虽存在少量重叠供应商与客户，
但发行人向重叠供应商及客户采购、销售的价格公允、合理，双方有各自的采
购及销售渠道，双方在业务方面具有独立性。

④ 人员独立
发行人及真滋味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在对方公司兼职

或领薪的情形，双方不存在员工交叉任职、人员混用或合署办公的情形，亦不
存在互相干预人事管理的情形。 双方在人员方面具有独立性。

⑤ 财务独立
发行人与真滋味具有各自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均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

门，并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人员，不存在财务人员混同、共用银行账户、干预对
方财务决策等情形。 双方在财务方面具有独立性。

综上，真滋味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
业，发行人与真滋味在历史沿革、资产、业务、人员、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发
行人与真滋味不存在同业竞争。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与发行人发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靖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确认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但不限

于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全资、控股公司以及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拥有
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发行人现从事的业务相同或近似的
业务活动，与发行人不构成同业竞争。

（2）在本人拥有发行人控制权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届时所从事的业务相同或近似的业务活
动。

（3） 如果本人及本人届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
事、参与任何可能与发行人生产经营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本人及本人届时
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发行人，发行人在通知中指定
的合理期限内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给予发行人。

（4）自本承诺函出具日之日起，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本人及本人届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
相竞争；若出现可能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的情形，本人及
本人届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按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退出与发行人
的竞争：① 停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② 停止经营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③ 经发行人同意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来
经营；④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5）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发行人及发行人
全体股东权益而作出， 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如因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本承诺而导致发行人遭受损失、 损害和开支，
将由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予以全额赔偿。 ”

（二）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及其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及占同类交易比例的

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向关联方进行采购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及占总收入比例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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